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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法律經濟Ε析與法釋義學研究向來鮮少對話，本文嘗試將法律經濟Ε析

整合運用至傳統法學方法：首先，經濟Ε析除了在部Ε條文之文義｠歷史解

釋不可或缺，更可藉衣目的解釋或結果取向解釋的論證架構，成為法律解釋

與法律續造的方法を因此，經濟Ε析不是獨立的法律解釋方法，而可融入於

既有的法釋義學架構を其次，經濟Ε析追求的效率Ε為一階和二階：る一階

效率れ乃是直接作為實質規範目的之效率，尤其是資源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を

る二階效率れ則是權衡解決目的ち原則｠價值｠利益つ衝突之效率考量──

亦即最適化或最大化實現一組可能相衝突之目的を體系上，民事族產法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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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研究所2016年研究組群計畫る經濟Ε析與法學方法れ的部Ε成果を本文初稿不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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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則，多可衣效率原則推導而出，是故效率可以作為民事族產法內部體系

的統一性基礎，且衣於法律原則具有最適化要求的規範結構，故任何法律原

則的適用都內建了二階效率を最後，經濟Ε析有皆於解決不同解釋方法之衝

突與優先性等後設方法論問題，效率標準可以作為證成｠選擇法律解釋以及

是否採取法律續造的理衣を 

關鍵詞：經濟分析、法釋義學、效率、誘因、法學方法、法律解釋、法律續

造、後設方法ち二階方法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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